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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中山市科学、高效开展河涌底泥疏浚及处理处置工作，消除各河涌多

年沉积物淤积造成的内源污染，实现疏浚底泥检测、疏浚、运输、处理与处置全

过程闭合监管，明确底泥采样监测、疏浚与运输、分类处理处置等要求，提高底

泥资源化利用水平、防止二次污染，中山市治水办组织编制了《中山市河涌底泥

处理处置工作指引（试行）》。

本工作指引包括：1、总则；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底泥

采样与检测；5、底泥疏浚与运输；6、底泥分类处理处置等内容。

本工作指引为指导性文件，疏浚的相关内容详见《中山市河涌环保清淤工程

工作指引》，若存在同类章节且有表述不一致的情形，以本指引表述为准。各镇

街根据河涌的底泥泥质、用地情况等现状，参考本工作指引制定河涌底泥处理处

置工作文件。

主编单位：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参编单位：中山市治水办底泥处置专班

主要起草人：罗千里、范中亚、李士达、黄菊、杨汉杰、郭静、叶颖欣、贾

政博

参与起草人：陈文册、马静、高婉琳、方紫霖、任海英

本指引仅用于指导中山市河涌底泥疏浚处理处置工作，由中山市治水办负责

管理、解释。请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本指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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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科学合理解决中山市河涌内源污染长期淤积问题，解决底泥在检测评估、

疏浚运输、过程监管、处理处置等方面存在监管不严、过程不清晰、去向不明确

等问题，特制定本指引。

1.2 本指引适用于中山市河涌内源污染治理前期评估、过程监管、分类处理处

置等过程。

1.3 河涌底泥在疏浚施工前，应做好底泥污染物检测和评估，明确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落实疏浚量、底泥去向、厂址选址、转运、处理工艺、分类处置方法

等各环节过程监管，防止底泥随意堆放、偷排等现象发生。

1.4 河涌底泥处理处置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政策规定，引

导鼓励利用河涌底泥中可利用资源，力求做到环保高效、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管理方便。

1.5 中山市河涌底泥分类处理处置，除应符合本指引外，还应符合国家、地方、

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1.6 雨水管渠疏浚淤泥可参照本指引执行。

1.7 宜在完成控源截污工作的河涌开展底泥疏浚。

1.8 底泥处理处置总技术路线图如下：

表 1-1 底泥处理处置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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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3-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T 31962-201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 23486-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底泥处置 园林绿化用泥质

GB/T 25031-2010 城镇污水处理厂底泥处置 制砖用泥质

GB/T 24600-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底泥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

GB/T 23485-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底泥处置 混合填埋用泥质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15555.4-1995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15555.5-1995 固体废物 总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1997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1997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8599-200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50123-1999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HJ 2035-2013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CJ/T 221-2016 城市污水处理厂底泥检验方法

CJ/T 486-2015 土壤固化外加剂

CJ/T 340-2016 绿化种植土壤

HJ/T 20-1998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 77.4-2008 土壤和沉积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

分辨质谱法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9-2007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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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491-2009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57-2010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2-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80-2013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7-2014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35-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6-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41-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742-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芳香烃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法

HJ 743-2015 土壤和沉积物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45-2015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HJ 780-2015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DB44/T2190-2019 河涌淤泥固化处置再利用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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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底泥

通常是黏土、泥沙、有机质及各种矿物的混合物，经过长时间物理、化学及

生物等作用及水体传输而沉积于水体底部所形成。

余土

河涌底泥经垃圾分选、泥砂分离、泥水分离、调理调质、脱水固化等工艺处

理后得到的细集料固体混合物。

余水

底泥处理工程中，从底泥中分离出的水的总称，不包括工程过程产生的机

修和冲洗废水。

底泥预处理

对河涌疏浚出来的底泥进行筛分、调理和垃圾处理过程。

底泥处理

为满足底泥处置要求对预处理后的底泥进行脱水、固化、钝化等物理、化学

或生物处理过程。

资源化利用

将底泥作为原料使用或进行再生利用的过程。底泥资源化利用途径主要包括

还田利用、还林利用、就地利用、再生利用等。

再生利用

对经过检测符合利用要求的疏浚底泥，作为再生资源重新利用的方式。

余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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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余土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场所或者设施的活动。

余水处置

在底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水经进一步处理后进行再利用或排放至符合环境

要求的区域。

临时堆场

在施工过程中底泥暂时存放的场所，起到临时中转、调节、沉淀等作用。

底泥处理厂

按照特定的标准设计、施工，专门对河涌底泥进行稳定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处理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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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底泥采样与检测

4.1 一般规定

4.1.1 疏浚前对底泥进行污染状况调查评价，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勘测，采样及

检测应以查明河涌底泥现状污染情况为目的，工作深度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

4.1.2 底泥污染状况调查应包括污染底泥的污染来源、污染物类型、污染物含量、

污染物分布、上覆水污染状况等内容。

4.1.3 底泥污染状况评价包括底泥污染等级及污染层厚度。

4.1.4 底泥采样点布设宜在资料收集分析和现场探勘的基础上开展。

4.2 采样点布设

4.2.1 采样点的布设要充分满足底泥污染状况调查的目的，并综合考虑水文、技

术水平、采样可达性等因素，优化点位布设，反映采样代表性，兼顾技术指标和

投资费用。

4.2.2 底泥一般采样点布设宜符合以下要求。

1、底泥检测采样区域为河道的疏浚区域，采样时对区域进行划分，设置采

样单元，一般按单条河涌作为采样单元，设置不少于 3个采样点，布点间距宜按

照 500-1000m布设。采样单元内采样点样品可制成混合样品进行检测。

2、采样点布设可结合河道水质考核断面、周边污染源分布情况，设置在河

涌上、中、下游以及河道水流变缓容易淤积的位置；存在潜在点源污染风险的，

应在潜在风险点位处增设采样点。

4.2.3 采样点在满足 4.4.2要求条件下，优先取一个柱状检测样，采样垂线为河

涌中泓线，当正下方无法取样时就近偏移。采样深度应达到建议疏浚深度，勘探

点深度以穿透污染层进入正常层为宜。具体如下：

1、若底泥无明显分层或底泥厚度较浅（小于 50cm）可不分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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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底泥厚度介于 50cm～100cm之间时，分别在 0~20cm、20~50cm和 50~80cm

各层采取混合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3、底泥厚度大于 100cm时，分别在 0~50cm、50~100m和 100cm以上（若

底泥厚度大于 150cm，在 100~150cm取样）各层采取混合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4、底泥采样点位应位于水质采样点垂线的正下方，当正下方无法取样时就

近偏移，应符合 HJ/T 91的规定。

4.2.4 采样点位底泥污染判定应按 GB 15618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执行。

4.3 监测项目

4.3.1 底泥必检项目包括天然含水率、pH值、有机质、全氮、全磷和重金属，

其中重金属包括但不限于总铜、总锌、总汞、总砷、总镍、总铅、总铬、总镉等

8项指标。

4.3.2 可根据当地底泥污染特征及处理处置需要加测包括但不限于无机氟化物

（不包含氟化钙）、氰化物（以 CN计）、石油烃总量、多氯联苯（PCBs）、

甲醛、苯酚、六六六总量、滴滴涕总量、苯并[a]芘等指标，以满足后续底泥消纳

去向判定。

4.3.3 底泥特定测试项目根据河涌流域污染源、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污染事件等分

析确定。

4.3.4 对于存在 GB5085.3 中 50 项危害成分项目中一项及以上污染源的河涌及

管道底泥应根据污染物迁移规律设置浸出毒性试验，常规参考指标以铜、锌、铅、

镉、铬、镍、汞砷、六价铬等为主要判断依据，与底泥基本监测指标相一致。若

上述指标不超出 GB5085.3规定值，可结合是否存在历史污染情形选择加测项目，

具体参考附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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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底泥检测项目

必检项目
天然含水率、pH 值、有机质、全氮、全磷和总铜、总锌、

总汞、总砷、总镍、总铅、总铬、总镉

抽检项目

无机氟化物（不包含氟化钙）、氰化物（以 CN 计）、石油

烃总量、多氯联苯（PCBs）、甲醛、苯酚、六六六总量、

滴滴涕总量、苯并[a]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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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底泥疏浚与运输

5.1 一般规定

5.1.1 河涌底泥采集应以底泥采样和检测调查评估结果为依据，综合考虑疏浚方

式、疏浚范围及疏浚设备性能、经济性、安全性、合理性等因素。

5.1.2 底泥疏浚施工方案经监理审核后，提交业主备案同意后方可开工。

5.1.3 底泥采集及运输的全过程应严格避免污染物的泄露、环境污染。

5.1.4 底泥采集后，宜及时运输至临时堆场或底泥处理厂/站进行处理。

5.2 底泥疏浚

5.2.1 河涌底泥疏浚范围、疏浚深度、疏浚方式等宜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并

预先做好施工方案。

5.2.2 宜综合考虑施工区水文、水深、水量、水环境、行洪调蓄、通航、交通、

河道宽度、岸坡稳定等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采用干式清淤或水下清淤

的方式。

5.2.3 干式清淤可选用人工清淤或挖掘机等机械设备。

5.2.4 水下清淤可选用抓斗挖泥船、绞吸式挖泥船、环保绞吸式挖泥船、气动泵

船、水上挖泥船等设备。

5.2.5 在桥涵或涵化河道等非开敞式空间清淤时，可选用机器人或水力冲挖等清

淤设备。

5.2.6 底泥的采集作业区域应采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防护措施；夜间作业时，

应在作业区域周边明显处设置警示灯；作业完毕，应及时清除障碍物。

5.3 底泥输运

5.3.1 底泥运输方式参考《中山市河涌环保清淤工程工作指引》中管道输送、汽

车输送、船舶输送，或多种运输方式结合执行。

5.3.2 底泥运输过程发生泄漏等事故时，应立即停止运输，在妥善解决后再施工。

5.3.3 整个运输过程应满足全过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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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输车辆应按照相关管理部门批准的或指定的时间、路线和地点进行运

输和卸倒，并做好底泥来源、数量、运输起止地“三联单”等记录（见附录 A0），

不得中途倾倒和丢弃；

2、运输车辆宜安装 GPS定位设备、车载记录仪、行驶及装卸记录仪等设备；

3、运输设施驶出装载现场前应将车辆槽帮和车轮冲洗，保持车体清洁；运

输过程应保持密闭状态，运输过程中防止渗滤液外泄；

4、长距离运输需提前进行脱水处理（底泥含水率低于 70%），建设具备防

渗功能的中转站，并根据疏浚淤泥实际情况选择配备除臭装置进行防臭处理。中

转站配套污泥脱水减量设施设备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满足底泥浓缩外运和污水

达标排放的要求；

5、底泥外运应经过检测，在落实“三联单”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监管复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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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底泥分类处理处置

6.1 一般规定

6.1.1 底泥处置应按照“全面检测、分类处置、风险管控、安全利用”及“处置单

位负责”的原则。应根据底泥检测指标进行分类，科学确定底泥处置工艺及途径，

确保处置效果。

6.1.2 疏浚底泥处理处置方式主要包括资源化利用和卫生填埋，疏浚底泥资源化

利用主要包括还田利用、还林利用、就地利用及再生利用等方式。

6.1.3 疏浚底泥在资源化利用前，可根据需要进行临时堆置。临时堆置场地应按

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临时堆置场地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一、二级水源地

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土地。

6.1.4 根据底泥污染程度、区域资源化消纳能力、环境监管要求等，疏浚底泥宜

选择纳入底泥处理厂处理。

6.1.5 底泥分类处置应同时符合物理控制指标和污染物控制指标的相关规定。

6.1.6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建立底泥、余水检测、分类、计量、去向登记台

账，连同检测报告、运输联单、交接记录、影像资料等材料存档备查，作为工程

结算的依据。

6.2 资源化利用

6.2.1 就地利用

1、检测结果满足 CJ/ T340及表 6-3要求的疏浚底泥，可就地利用。

2、就地利用包括作为疏浚河道两岸生态护坡材料、沿河绿化带堆置等方式。

3、就地利用过程应合理设计、科学施工，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2.2 还田利用

1、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评

定底泥还田的可利用性。存在 1项及以上高于风险筛选值的底泥，不得进入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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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田利用优先选用低洼田，低洼田可参考临近田块的标高控制，不得选

用实施绿色生产技术的区域。

3、还田应在当季作物收割后进行，底泥还田施工周期不宜超过 6个月。禁

止在田间农业生产期间进行疏浚底泥还田作业。

4、疏浚底泥可采用泥浆方式还田后自然干化，或采用临时堆置干化后还田。

还田底泥干化后厚度不得超过 10cm；还入坑塘、低洼地的底泥，干化后表面高

程不得超过周边耕地高程。

6.2.3 还林利用

1、底泥园林绿化用途应根据《绿化种植土壤》(CJ/ T340)进行评定。按不

同类型分四级：Ⅰ级指水源涵养地等属于自然保育的绿(林)地；Ⅱ级指植物园、

公园、学校、居住区等与人接触较密切的绿(林)地；Ⅲ级指道路绿化带、工厂附

属绿地等由潜在污染源的绿(林)地或防护林等与人接触较少的绿(林)地；Ⅳ级指

废弃矿地、污染土壤修复等重金属潜在污染严重或曾经受污染的绿(林)地。

2、还林利用可用于河涌沿岸绿化带及林带建设、生态廊道建设、郊野公园、

绿地林地建设，提倡就近利用。

3、还林利用前，宜结合林地利用规划，制定具体施工计划，明确还林的范

围、厚度、底泥处置量等。

4、还林前应进行土壤改良或表面覆盖不小于 30cm的种植土，同时进行平

整，不得随意堆放。

5、满足还林利用条件的，应尽量考虑优先进入林地，并同步考虑解决以下

问题：一是运输到造林地块的底泥应同步考虑平整和造型到位，不能随意堆放在

造林地块中；二是造林地块一般分布较为分散，底泥运输、平整等相关过程费用

应在该河涌疏浚费用中给予以综合考虑。

6.2.4 再生利用

1、再生利用包括制砖、路基填筑材料等方式，经过必要论证，疏浚底泥也

可用于其他建筑材料、复合肥、陶粒等。

2、检测结果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底泥处置制砖用泥质》（GB/T 25031）

标准要求的疏浚底泥，可用于制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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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测结果满足《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标准要求的疏浚

底泥，可用于路基填筑。

4、底泥固化处理再利用主要污染物指标及限制应满足表 6-1要求。再利用

指标和限制应满足表 6-2要求。

表 6- 1 固化底泥主要污染物指标和限值 单位：mg/L

序号 主要污染物指标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

1 总汞 0.05

2 总镉 0.1

3 总铅 1.0

4 总砷 0.5

5 总铬 1.5

6 铬（六价） 0.5

7 总镍 1.0

8 总铜 1.0

9 总锌 5.0

10 无机氟化物（不包含氟化钙） 10

11 氰化物（以 CN计） 0.5

注：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河道淤泥固化处置再利用泥质 DB44/T2190-2019

表 6- 2 固化底泥再利用指标和限值

项次 再利用指标

限制（mg/kg 干泥）

土地利用
建材利用 工程利用

酸性土 pH＜6.5 碱性土 pH≥6.5

主控项目

总镉 ＜5 ＜20 ＜20 ＜20
总汞 ＜5 ＜15 ＜5 ＜25
总铅 ＜300 ＜1000 ＜300 ＜1000
总铬 ＜600 ＜1000 ＜1000 ＜1000
总砷 ＜75 ＜75 ＜75 ＜75
总镍 ＜100 ＜200 ＜200 ＜200
总锌 ＜2000 ＜4000 ＜4000 ＜4000
总铜 ＜800 ＜1500 ＜1500 ＜1500

矿物油（mg/kg） ＜3000 ＜3000 ＜3000 ＜3000
多氯联苯（PCBs） ＜0.2 ＜0.2 —— ——

挥发酚 ＜40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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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再利用指标 限制（mg/kg 干泥）

土地利用 建材利用 工程利用

总氰化物 ＜10 ＜10 ＜10 ＜10

一般项目

pH 5.5-10 5.5-10 5-10 5-10
含水率（%） ＜40 ＜40 ＜40 ＜40

有机质含量（%） ＞10 ＞10 ＞10 ＞10
注：参考广东省地方标准河道淤泥固化处置再利用泥质 DB44/T2190-2019

6.3 卫生填埋

6.3.1 无资源化利用途径的疏浚底泥，经环境风险评估，可对底泥进行干化至含

水率符合相关标准后卫生填埋。

6.3.2 处理后的底泥达不到资源化利用要求的，宜进行单独填埋或卫生填埋。底

泥进行卫生填埋处置时，应符合 HJ2035等相关导则的有关规定。

6.3.3 属于危废类的底泥，应交给具有相应许可资质的单位处置。

6.4 污染控制指标

6.4.1 底泥的污染物控制指标应按 CJ/T 340、GB15618 和表 6- 3 的污染指标限

制规定执行，物理指标满足表 6-4要求。

Ⅰ类底泥可用于农用地。农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应等于或低于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筛选值，若超过该值则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风险，本着食品安全为重的原

则，不建议用于农用地。农用地用土按照底泥污染物控制指标与限值及农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中较严格的限值执行。

Ⅱ类底泥可用于园林绿化。园林绿化用土按照底泥污染物控制指标与限值及

绿化种植土壤重金属含量技术要求中较严格的限值执行。

Ⅲ类底泥可用于烧结砖、压制砖，水泥、改性混凝土建筑材料等。

Ⅳ类底泥可用于工业用地用土，用于工业园区和园区厂房、道路的基础或场

坪用土等。

Ⅴ类底泥可用于公路、堤防、商业用地、市政用地等的回填土。并需满足以

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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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离开饮用水源地、集中地下水开采区、涉水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

等水环境敏感区域 2000m以上。

2、应进行覆盖。采用土壤覆盖时，覆盖土应符合 GB15618的规定，且覆盖

土层厚度不应小于 50cm。

Ⅵ类底泥应进行单独填埋、卫生填埋处置。应符合 HJ2035等的有关规定。

6.4.2 经检测属危险废物的底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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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底泥污染物控制指标与限值

序号 必检控制

Ⅰ Ⅱ III IⅤ Ⅴ Ⅵ

总量 总量 浸出液 总量 浸出液 总量 浸出液 总量 浸出液 总量 浸出液

mg/kg mg/kg mg/L mg/kg mg/L mg/kg mg/L mg/kg mg/L mg/kg mg/L

1 总镉 0.8 10 0.1 20 0.1 30 0.1 — 0.1 — 1

2 总汞 3.4 5 0.05 25 0.05 40 0.05 — 0.05 — 0.1

3 总砷 25 25 0.5 25 0.5 25 0.5 — 0.5 — 5

4 总铅 240 400 1 800 1 800 1 — 1 — 5

5 总铬 340 400 1.5 1000 1.5 2500 1.5 — 1.5 — 15

6 六价铬 — 5 0.5 30 0.5 30 0.5 — 0.5 — 5

7 总铜 200 400 1 1500 1 6000 1 — 1 — 100

8 总镍 190 200 1 200 1 300 1 — 1 — 5

9 总锌 300 500 5 4000 5 10000 5 — 5 — 100

10 氟化物（以 F计） — 1000 10 2000 10 2000 10 — 10 — 100

11 氰化物（以 CN计） — 20 0.5 50 0.5 50 0.5 — 0.5 — 5

12 苯并（a）芘 0.55 1 — 1 — 1 — 1 — 1 —

13 多氯联苯总量 — 1.5 — 1.5 — 1.5 — 1.5 — 1.5 —

14 甲醛 — 20 — 30 — 30 — 30 — 30 —

15 石油烃总量 — 3000 — 5000 — 5000 — 5000 — 5000 —

16 苯酚 — 40 — 40 — 40 — 40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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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底泥物理控制指标与限值

序号
基本检测

项目
限值 参考标准 备注

1 含水率

（%）

≤40

CJ/T 340
GB 15618
GB/T 23486

CJ/ T340－2016

作为园林绿化、农用

地、建材原料、工程

用土等用途时

＜60 GB/T 23485 作为混合填埋用途时

＜65 GB/T 24600 作为土地改良用途时

2 pH

5.5~7.8(中性和碱性土壤)
6.5~8.5(酸性土壤)

GB/T 340
GB/T 15618
GB/T 23486

作为园林绿化、农业

地用途时

5.5～10 GB/T 24600 作为土地改良用途时

5～10
GB/T 23485 作为混合填埋用途时

GB/T 25031 作为建材原料、工程

用土等用途时

注：当底泥作为混合填埋用途时，参考GB/T 23485，表中pH指标不限定采用亲水性材料(如
石灰等)与底泥混合以降低其含水率措施。

注：相关检测项目宜结合底泥处置方式及资源化利用途径进行增补检测。

6.5 底泥处理厂

6.5.1 底泥处理厂的选址应结合地方总体规划，综合考虑处理规模、地形、地质、

洪水和潮汐、环境保护、交通、施工、管理及周围环境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

后选定。

6.5.2 厂址选择应遵循下列原则。

1、应优先选择在河涌疏浚周边可利用的空地或荒地，便于疏浚底泥就近运

输进厂。

2、应优先选择在地形与地质条件良好、对外交通便利、运距合理、对周边

环境影响较小的区域。

3、应优先选择土地利用价值及征地费用相对较低的区域。

4、应远离工业区及居民集中区，其卫生防护距离应根据环境评价要求确定。

5、应避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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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避免选择在河涌、湖泊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洪泛区和受内涝威胁

的低洼地带。若不可避免时，应具有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

6.6 临时堆场

6.6.1 选址原则参考 6.5.2。根据所选用的现成的封闭低洼地、废弃的鱼塘等作

为底泥的临时堆置场地，应明确其用地属性。

6.6.2 参照《水利水电工程围堰设计规范》（SL645），围堰的建设根据项目的

规模、施工条件等建设，控制围堰底部及侧面防渗，防止污染地下水及地表水体。

6.6.3 临时堆置场地应设置警示标志及围挡设施，顶部设置遮盖或其他防雨措施。

6.6.4 余水排放要求。

1、底泥处理产生的余水主要污染物浓度应参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一级排放标准控制。

2、对居民集聚区、旅游区、地表水考核断面周边等类型的敏感水体，余水

按不低于地表水 V类水质排放。

3、余水作为再生水资源用于农业、工业、市政等方面用途时，还应满足相

应的用水水质要求。

6.7 取样与检测

6.8.1 余土取样与检测

1、点布设应符合 HJ/T 166的有关规定

2、余土堆放区宜随机选取 4～16个点位对余土进行取样，且取样点位应均

匀分布。

3、余土宜每 2000m3取样一次。

4、余土浸出方法应符合 HJ577、HJ/T 299的规定；余土浸出液污染物检测

方法应符合 GB5085.3的规定。

5、余土污染物含量的检测方法宜按本规范附录 A.1的规定执行。

6、相关检测项目宜结合余土资源利用、处置方式进行检测。

7、固化余土采样与检测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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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余水的取样与检测

1、余水取样样本应有代表性。

2、余水水质取样应在处理工艺末端排放口。

3、水质检测方法应按 GB 18918规定或生态环境部认定的替代方法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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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0 三联单

NO.0000001

底泥运输单（模板）

项目名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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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运输单 NO.0000001

项目名称：

运输方量： m³ 车牌号：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距离：

出运时间： 时 分 接收时间： 时 分

出运方签字（章）： 底泥接收方签字：

监理单位（现场）签字： 监理单位（驻厂）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本票据仅作为底泥运输运距和底泥厂接收的凭证

2、本票据一式三联，出运方执一份、监理单位一份、底泥厂执一份

第

一

联

：

出

运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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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运输单 NO.0000001

项目名称：

运输方量： m³ 车牌号：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距离：

出运时间： 时 分 接收时间： 时 分

出运方签字（章）： 底泥接收方签字：

监理单位（现场）签字： 监理单位（驻厂）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本票据仅作为底泥运输运距和底泥厂接收的凭证

2、本票据一式三联，出运方执一份、监理单位一份、底泥厂执一份

第

二

联

：

监

理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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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运输单 NO.0000001

项目名称：

运输方量： m³ 车牌号：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距离：

出运时间： 时 分 接收时间： 时 分

出运方签字（章）： 底泥接收方签字：

监理单位（现场）签字： 监理单位（驻厂）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本票据仅作为底泥运输运距和底泥厂接收的凭证

2、本票据一式三联，出运方执一份、监理单位一份、底泥厂执一份

第

三

联

：

底

泥

厂



25

NO.0000001

泥饼运输单（模板）

项目名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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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饼运输单 NO.0000001

项目名称：

运输方量： m³ 车牌号：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距离：

出运时间： 时 分 接收时间： 时 分

出运方签字（章）： 接收方签字：

监理单位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泥饼利用处置方式：园林绿化用土制砖、建材工业园区和园区厂房、道路基础用土消纳场消纳

公路、堤防、商业用地、市政用地等回填土单独填埋卫生填埋其它

备注：1、本票据仅作为泥饼运输运距和泥饼接收的凭证

2、本票据一式三联，出运方执一份、监理单位一份、接收方执一份

第

一

联

：

出

运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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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饼运输单 NO.0000001

项目名称：

运输方量： m³ 车牌号：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距离：

出运时间： 时 分 接收时间： 时 分

出运方签字（章）： 接收方签字：

监理单位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泥饼利用处置方式：还田园林绿化用土制砖、建材工业园区和园区厂房、道路基础用土消纳场消纳

公路、堤防、商业用地、市政用地等回填土单独填埋卫生填埋其它

备注：1、本票据仅作为泥饼运输运距和泥饼接收的凭证

2、本票据一式三联，出运方执一份、监理单位一份、接收方执一份

第

二

联

：

监

理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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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饼运输单 NO.0000001

项目名称：

运输方量： m³ 车牌号：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距离：

出运时间： 时 分 接收时间： 时 分

出运方签字（章）： 接收方签字：

监理单位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泥饼利用处置方式：园林绿化用土制砖、建材工业园区和园区厂房、道路基础用土消纳场消纳

公路、堤防、商业用地、市政用地等回填土单独填埋卫生填埋其它

备注：1、本票据仅作为泥饼运输运距和泥饼接收的凭证

2、本票据一式三联，出运方执一份、监理单位一份、接收方执一份

第

三

联

：

接

收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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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污染物检测方法

表 A.1规定了污染物的检测方法。

表 A.1 污染物检测方法

序号 污染物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1 有机质 重量法 CJ/T 221
2 pH 玻璃电极法/酸碱度试验 CJ/T 221/JTG E40

3 含水率 重量法 CJ/T 221
4 总镉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5 总汞 土壤和沉积物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2

6 总砷
土壤质量 总砷的测定 硼氢化钾-硝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5

土壤和沉积物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

7 总铅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土壤质量铅、镉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8 总铬
固体废物 总铬的测定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15555.5

土壤 总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9 六价铬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7

固体废物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15555.4

10 总铜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土壤质量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11 总镍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土壤质量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12 总锌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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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物 检测方法 方法来源

土壤质量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8
13 氟化物 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999
14 氰化物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HJ 745
15 苯酚 土壤和沉积物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空气相色谱法 HJ 703

16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05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

17 多氯联苯（总量） 土壤和沉积物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43
18 石油烃总量 土壤和沉积物 气相色谱法 ——

19 甲醛

土壤和沉积物挥 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顶空 气相色谱法 HJ 741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顶空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2

20 六六六总量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5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921

土壤和沉积物 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550

21 滴滴涕总量

土壤和沉积物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GB/T 14550
土壤和沉积物有机氯农药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5

土壤和沉积物有机氯农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 921
22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多环芳烃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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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表 A.2规定了浸出毒性鉴别标准值。

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无机元素及化合物

1 铜（以总铜计） 100

2 锌（以总锌计） 100

3 镉（以总铬计） 1

4 铅（以总铅计） 5

5 总铬 15

6 铬（六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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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7 烷基汞 不得检出

8 汞（以总汞计） 0.1

9 铍（以总铍计） 0.02

10 钡（以总钡计） 100

11 镍（以总镍计） 5

12 总银 5

13 砷（以总砷计） 5

14 硒（以总硒计） 1

15 无机氟化物（不包括氟化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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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16 氰化物（以 CN-计） 5

有机农药类

17 滴滴涕 0.1

18 六六六 0.5

19 乐果 8

20 对硫磷 0.3

21 甲基对硫磷 0.2

22 马拉硫磷 5

23 氯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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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24 六氯苯 5

25 毒杀芬 3

26 灭蚁灵 0.05

非挥发性有机物

27 硝基苯 20

28 二硝基苯 20

29 对硝基氯苯 5

30 2,4-二硝基氯苯 5

31 五氯酚及五氯酚钠（以五氯酚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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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32 苯酚 3

33 2，4-二氯苯酚 6

34 2,4,6-三氯苯酚 6

35 苯并（a）芘 0.0003

36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2

37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3

38 多氯联苯 0.00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39 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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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40 甲苯 1

41 乙苯 4

42 二甲苯 4

43 氯苯 2

44 1,2-二氯苯 4

45 1,4-二氯苯 4

46 丙烯腈 20

47 三氯甲烷 3

48 四氯化碳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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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害成分项目 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限值（mg/L）

49 三氯乙烯 3

50 四氯乙烯 1

注 1：“不得检出”指甲基汞＜10ng/L，乙基汞＜20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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